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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 被担保人名称：海油发展（珠海）销售服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珠海

销售”）。 

●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提供的担保金额： 

本次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为全资子公司珠海

销售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8,036.10 万元的担保，担保期限为《付款承诺函》有效期

开始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有效。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已实际为珠海销售提供

的担保余额为 68,489 万元（不含本次）。 

●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：无。 

●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：无。 

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为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珠海销售的经营和发展需要，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3

日签署《付款承诺函》，为全资子公司珠海销售与中海石油深海开发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深海开发”）签订的购销合同约定的义务提供履约担保，担保金额为不

超过人民币 8,036.10 万元，担保期限为 2021 年 8 月 23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。 

（二）担保事项履行的审议程序 

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4 月 16 日、2021 年 6 月 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

次会议、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 2021 年度对外担保计划及向

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》，拟为全资子公司及其分公司提供履约担保，金



额不超过人民币 168,396 万元。上述担保额度经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，

授权公司管理层在有关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允许范围内，从维护公司股东利

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，全权办理相关担保事宜，包括但不限于：签署、更改相关

协议，或办理与本担保事项相关的一切其他手续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

4 月 2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

的《关于 2021 年度对外担保计划及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公告》（公告编

号：2021-018）。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海油发展（珠海）销售服务有限公司； 

成立时间：1992 年 6 月 12 日； 

注册资本：3,000 万元；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法人独资）； 

法定代表人：武明臣； 

主要股东：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%； 

经营范围：销售石油化工产品、油田化工产品、化工原料、石脑油、石油苯、

石油甲苯、石油混二甲苯、重芳烃、燃料油、油漆及清洗用溶剂油、液化石油气、

液化天然气、压缩天然气、特种溶剂油原料（按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核准范围

经营）的销售、物流辅助服务、进出口；危险化学品批发（不设储存）；销售凝

析油、稳定轻烃、乙烷、丙烷、丁烷、异丁烷、工业裂解碳五、戊烷、戊烷发泡

剂、其他石油制品；燃气销售；技术服务；劳务服务；技术咨询服务。(依法须

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)； 

注册地址：珠海高栏港经济区平港路 348 号生产调度楼 202 室； 

财务状况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核，并出具信会师报字

[2021]第 ZG24515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，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，总

资产 58,653.63 万元，归母净资产 32,438.25 万元，资产负债率 44.70%；其中银

行贷款总额为 0 万元，流动负债总额为 26,215.38 万元。2020 年度营业收入

201,532.71 万元，归母净利润 15,108.38 万元。 

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，该公司总资产 75,969.71 万元，归母净资产 29,568.71

万元，资产负债率61.08%；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0万元，流动负债总额为46,401.00



万元。2021 年上半年营业收入 131,667.66 万元，归母净利润 11,625.29 万元。上

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。 

与公司的关系：珠海销售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。 

三、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

公司签署《付款承诺函》，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珠海销售与深海开发签订的购

销合同约定的义务提供履约担保，担保金额合计为不超过人民币 8,036.10 万元，

担保期限为 2021 年 8 月 23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。包括： 

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珠海销售与深海开发订立的《流花 29-1 气田凝析油及稳

定轻烃购销合同》《流花 29-1 气田液化石油气购销合同（车辆运输）》及《流花

29-1 气田液化石油气购销合同（船舶运输）》提供履约担保，担保金额为不超过

人民币 8,036.10 万元； 

《付款承诺函》自签发之日起生效。公司就上述各合同所约定的珠海销售的

义务向深海开发提供无条件、不可撤销、连带保证责任的付款承诺。 

四、董事会意见  

此次担保额度预计是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在经营过程中的资金需要。公司及

子公司经营状况稳定，资信状况良好，担保风险可控。公司及子公司之间的互相

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

利影响。上述担保公平、对等，符合有关政策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规定。 

独立董事认为，本次担保事项是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需

要，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求，不存在重大风险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，特别是

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本次担保事项的审议及决策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

章程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，信息披露充分。 

五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497,482 万元（含

本次），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5.51%；公司对控股子公司

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484,550 万元，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

例为 24.85%。 

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。 

 

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1 年 8 月 24 日 


